城步苗族自治县财政局
关于2019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bookmark: _GoBack]自2014年成立绩效股以来，城步县财政局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开展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并依照边组建机构、边研究办法、边试点操作的原则，通过健全制度，明确程序，强化培训，搭建平台，积极探索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对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现将2019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目标管理实现全覆盖。根据省厅年初的布置和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每年对10万元以上的县级专项资金和所有一级预算单位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目标管理，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编制的必要条件。一是县级专项资金和预算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目标在编制预算时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申报，申报单位认真进行绩效目标管理申报，同时为确保绩效目标的实施专门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保障措施和工作方案。财政绩效评价股负责对部门预算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进行了审核，预算股负责编制和批复，实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申报，同审核，同批复。二是对安全基金、生态建设支出、工业发展资金等超过10万元的县级项目实施了绩效目标管理。三是绩效评价股在年末对县级专项资金和预算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目标进行考核检查，考核结果作为下年度预算安排的依据。从而确保了县级专项资金和所有一级预算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目标管理实现全覆盖。
（二）预算支出绩效评价范围全覆盖。全范围覆盖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要求所有一级预算单位每年对本单位上一年度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实现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全覆盖，根据评价工作重点和预算管理要求，选取1-2个部门预算单位，3-5个县级重点工程项目及扶贫项目等专项资金作为财政部门重点评价对象实施绩效重点评价。在项目单位自评的基础上，根据工作需要县财政局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上述项目开展绩效重点评价。经过现场勘验、资料核查、文件核对、数据核定，对参与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了解及所在地的部分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出具绩效评价报告。2019年，县本级共完成评价项目100个，实现一般预算支出全范围覆盖，其中：绩效自评项目96个，重点评价项目4个（其中扶贫项目资金3个）。
1、绩效自评。2019年度所有96个一级预算单位对上一年度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都开展了绩效自评，实现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全覆盖。
2、重点评价。根据评价工作重点和预算管理要求，选取茅坪镇人民政府、农业局、交通局、教育扶贫四个项目实施了重点评价，评价金额27063.44万元。
（三）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全覆盖。对所有部门预算单位的部门整体支出（包括县级专项资金在内）行为过程实行跟踪监控，采取自行监控的方式，按季度向财政报送监控表，财政及时掌握部门预算单位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实施进程和资金支出进度。对部门预算单位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督促部门和单位落实支出责任，加快执行进度。
（四）预算绩效评价结果有效运用。一是建立反馈整改机制。及时将绩效评价结果和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结果反馈给实施单位或相关的主管部门。实施单位或相关的主管部门针对绩效评价和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结果所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研究、积极整改。并把所反馈的意见及相关建议分类汇总上报给县委、县政府、人大等领导部门，供领导参考决策。二是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有机结合机制。在年末对所有实行目标管理申报的县级专项资金进行考核，其考核结果作为编制下一年度县级专项资金预算的依据；优先考虑和重点支持绩效好的项目，凡达不到绩效目标或评价结果较差并且不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项目，相应核减或取消项目预算；对拒不开展绩效自评的部门和单位，不予安排。三是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全公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将所有绩效评价结果在“中国城步网”、“城步财政网”或各部门门户网站等相关网站进行公开，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度。
（五）将绩效评价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为提高各单位对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视，根据《城步苗族自治县绩效预算管理工作办法（试行）》（城政办发〔2017〕44号）第七章第三十六条、三十七条规定，县人民政府将绩效评价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评估范围，年底由财政部门进行考核评分，为做好全县绩效评价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取得的成效
通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在政府部门绩效理念的树立、责任意识的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可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一）初步树立了绩效理念和管理框架。“重分配、轻管理，重使用、轻效益”现象有所改变，基本实现了“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预算绩效管理框架。
（二）绩效评价体系逐渐健全。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构建了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农村通畅工程、医疗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河流治理工程、助学金、新农合基金、企业养老保险基金、部门整体支出、厉行节约执行情况等适合我县实际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增强了各部门使用财政资金的责任意识。通过绩效支出目标的设定，支出的监控，各单位更清楚地了解了财政支出所要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用财要问效、无效要问责”的理念得到加强，进一步强化了部门和单位的自我约束意识和责任意识。
（四）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进一步规范。通过预算绩效工作的开展，优化了财政支出结构，使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了效益最佳的部门，并发挥了最大利益；同时监督单位合理、高效地使用财政资金，降低资金支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三、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绩效理念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各部门（单位）认识不到位。随着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各部门（单位）对绩效理念有了一定了解，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分配、轻管理”的观念还没有彻底根除。一些部门认为资金使用只要合理合规就行，使用效益与己责任不大，因此对绩效管理工作重视不够。二是地方政府领导重视程度不够。三是事前绩效评估这项工作目前尚未启动。
（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人才培训。预算绩效管理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建议上级财政部门每年多组织几次预算绩效管理培训并提供绩效评价方面的参考文献资料。
（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还不够充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有待提高。绩效评价结果形成以后，大部分停留在反映情况和问题的层面，评价结果应用流于形式，没真正与规范预算管理、完善预算编制、加强部门管理以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效衔接起来。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是强化部门“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既要从绩效目标申报、绩效跟踪、绩效自评、绩效再评价等各个环节，强化基础工作，同时还要将绩效目标实现程度与资金安排挂钩，逐步构建奖惩结合机制，对绩效管理好的予以激励，取消绩效不好的项目。
二是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调整充实预算绩效管理人员力量，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绩效工作，配强配优，打造一支强有力的绩效管理队伍。
三是积极参加省、市财政部门举办的各类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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